
一、具備文件（購票或托運時須出示）
犬－1.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（有效期間為注射滿30日且未逾一年 ※ ）

2.寵物登記證
貓－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（同上）

二、抵達澎湖後與離開澎湖前，請於當日向澎湖檢疫站申
 請檢查。

※犬貓須滿90日齡始得施打狂犬病疫苗。

※於上述有效期間內補強注射者，不受注射滿30日限制。

※犬貓托運時可請航空公司或海運公司先行傳真文件資料至本站核備。

澎湖檢疫站

馬公機場

 
電話06-9228730  傳真06-9228779 

（馬公航站國際線入境大廳旁）

馬公港

 
電話06-9269360  傳真06-9266258 

(馬公市臨海路36-1號6樓)

請民眾提早辦理
以免延誤搭機或搭船時間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澎湖檢疫站

 
關心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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